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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G全媒体记者 盖鹏
网上认识的“军官”朋友不仅文质彬

彬，而且还有内部消息，可以帮忙“买卖兵
器”，投资几十万元，一天就能挣5万元……

近日，福山区的王女士提着60万元
现金，准备找“军官”线下接头“买卖兵
器”，被及时赶到的民警拦住。

经查，王女士遭遇了以交友为引导的
投资类诈骗，与王女士线下接头的骗子也
被民警在银行外的停车场当场抓获。

学生在厕所打架受伤
学校也要担责吗？
法院：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即无责

福山女子提 万见“军官”
原是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民警及时拦截并抓获骗子

60

王女士取完钱，准备线下交钱时，民
警及时出现阻止了她，并请她配合将取
钱的嫌疑人抓获。

“我们提前得知王女士要来取钱，也
在嫌疑人还未到达约定的取钱地点时，
完成了对银行周边的严密布控，王女士
和对方交接时，已经布控好了，周围全是
我们的人。”烟台市公安局福山分局刑侦
大队民警崔建坤告诉记者。

意识到自己被骗后，看着被拦截回
来的60万元，王女士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谢意。“真的特别感谢，我回去之后准备
好锦旗、感谢信再来。对民警来说，可能
只是很小的一面锦旗，但是对我来讲这
面锦旗真的很重要。如果没有民警出
现，我这60万元就打水漂了。”

“这是一起典型的以交友为引导
的投资类诈骗，骗子会在各种社交平

台寻找目标，再用设定好的话术与被
害人热聊，迅速获取被害人的好感和
信任。然后，顺势提及自己正在参与
一个神秘且赚钱的投资并引诱受害人
参与其中。大家一定要注意，网络交
友引导你参与投资的，都是诈骗。让
你取现金、买黄金来参与投资项目的，
更是诈骗！”烟台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
警孙振东说。

看着差点被骗走的60万元现金，王
女士心有余悸，向民警讲述了自己的被
骗过程。

“一个月前，我在网上认识了一名自
称是军官的单身男子。他在我发的旅游
照片下面留言，说他也经常出去旅游，能
不能留个联系方式，可以多交流哪里好
玩。”王女士说。

在聊天过程中，男子称自己在部队
当兵。每天的嘘寒问暖，让王女士感觉

该“军官”文质彬彬、很有亲和力。聊天
过程中，王女士渐渐放下戒备，把对方当
成朋友。

就在两人聊了一个多星期以后，“军
官”说他的假期结束了，需要返回部队，
但是部队要求严格，不能经常使用手机，
希望王女士帮忙操作一款投资软件。“他
说他有一个大哥在一次救援时把腿砸伤
了，现在在部队内部集团里工作，可以买
卖兵器，有内部消息，让我用他的账户进

行买卖。”随后在“军官”的指导下，王女
士登录其账户，进行操作。“他第一次让
我帮忙投了35万元，第二次是58万元，
一天就能挣5万元。”看着对方账户里每
天都在增加的钱，王女士开始心动了，

“我问他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买，他说这
是内部操作，想买的话得问问大哥。过
了两天，他说我的申请名额下来了，可以
买进60万元。我手里正好有5万元现
金，就来银行再取了55万元。”

10月23日中午，烟台市公安局福山
分局刑侦大队接到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推
送的线索：福山区一名女子疑似被诈骗，
将提取60万元现金进行线下交易。

接到线索后，民警第一时间通过警
银联动机制，排查辖区内各大银行取现
人员情况，很快锁定了在银行预约取现

55万元的王女士。
在民警的劝说下，王女士很快认识

到自己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我们没见过面，一直在网上联系，

取完钱他找人和我联系。”王女士说。
随后，民警一方面让王女士与对方约定
见面并正常交接，一方面增加警力做好

布控。
“办得怎么样啊？我现在往那儿走

啊。”此时，负责交接的人打来了催促电
话。10分钟后，一名男子来到银行外的
停车场。当男子与王女士在银行外停车
场交接时，民警将取款嫌疑人贾某一举
抓获。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纪殿国
通讯员 刘春妍 王瑞亭 摄影报道）11月
9日，莱阳市爱心人士王远杰与同事来
到莱阳市姜疃镇濯村，慰问宫洪强、盖孔
珍两位八旬老人，并送去两台总价值
3000多元的助听器，助力高龄听障老人
重返“有声世界”。他们还为老人送去了
大米、面粉等生活用品。

据了解，宫洪强与盖孔珍两位老人
年事已高，多年来深受听力问题困扰，日
常生活与他人交流极为不便。王远杰特
别准备了两台总价值3000多元的西门
子助听器，精准应对老人长期面临的听
力障碍问题。另外还为两位老人送去大
米、面粉各2袋。

在王远杰和同事耐心调试下，两位
老人很快就用上了助听器。盖孔珍老人
戴上设备、清晰听到声音的瞬间，难掩激
动之情：“能听见你们说话了，真好，太感

谢你们了！”一句朴素的话语，道出了老
人心底深深的感激之情。王远杰还细心

叮嘱老人保重身体，表示还将定期前来
看望他们。

两位八旬听障老人用上了助听器
价值3000多元，系爱心人士王远杰与同事捐赠

发现线索立刻拦截 当场抓获嫌疑人

网识“军官”文质彬彬 慢慢进入诈骗陷阱

醒悟后向民警表达谢意

真好骗，上当了吧！

诈骗

YMG全媒体记者
孩子在学校打架受伤校方有责任吗？有

人认为只要是在学校里学生的安全就应该由
校方来负责，也有人认为如果出事就找学校，
让学校在管理上束手束脚反而不利于孩子的
成长。学校究竟在什么情况下要担责，什么
情况下可以免责？近日，芝罘区法院微信公
众号发布一起典型案例，学生在学校厕所打
架受伤，法院最终认定学校尽到了教育管理
职责，判决学校不担责。

两学生在学校厕所打架

王某（13周岁）与朱某（16周岁）系某学
校在校学生。2025年3月某日上午课间休息
期间，两人在厕所内发生肢体冲突，王某用拳
头击打朱某背部，致其受伤。朱某于当日前
往医院检查并住院治疗，累计支出医疗费
4200余元。

王某及其父母对打伤朱某的事实予以认
可，愿意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学校则表示，王
某与朱某的矛盾实际发生于放假期间，双方约
定开学后自行解决，此次事件系假期结束后开
学首日发生，学校在发现打架行为后，已第一
时间制止，协助朱某进行检查和治疗，并积极
配合到场的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处置。学校认
为其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不应承担法律责
任。三方协商未果，朱某遂将王某、王某父母、
学校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住院
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失费等各项损失2万元。

法院判决学校无需担责

法院审理认为，公民的身体权受法律保
护，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
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
理费用。王某对朱某背部进行殴打，导致朱某
住院检查治疗，王某作为侵权人，应对朱某受
到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
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
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王
某父母作为王某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
故应对王某造成的损害后果负责。

关于涉案学校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条规定：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
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
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王某和朱某肢体冲突
发生在课间，地点在厕所内，学校不存在预
见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且在冲突发生后，已
积极处置，尽到管理职责，不应承担侵权责
任。法院最终依法判决王某父母向朱某支
付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
食补助费共5000余元。

学生在校受伤，学校并非必然担责

法官表示，校园伤害事件中认定侵权责
任，不能仅因事故发生在校园即认定学校一
定承担责任，而应判断学校是否“尽到教育、
管理职责”，避免产生“学生在学校受伤，学校
必然担责”的错误认识。

学校是否“尽到教育、管理职责”，通常从
事前、事中、事后三个方面进行判断：一是看
事前预防的严密性，相关场所设施有无醒目
的安全提示标志、监控是否覆盖了重点区域、
安保人员是否符合标准、是否制定反欺凌、反
校园暴力等规范性文件、是否已采取常态化
安全教育等防范措施；二是伤害事故发生时，
学校是否及时介入并合理处置、是否采取有
效手段避免二次伤害等；三是事后应对机制
的完备性，是否对受害者进行了送医救治、是
否进行了安抚疏导并通知家长等。如果学校
已经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则应当免责。


